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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
关于任免李建胜等 28 名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

周政任〔2025〕7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驻周各行政事业单位：

周村区人民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李建胜为周村区大数据中心主任；

张旭东为周村区大数据中心副主任；

武兵为周村区工业经济发展促进中心主任；

石盼盼、阎雨霏为周村区工业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；

宓雯为周村区国有资本投资发展促进中心主任；

赵彬为周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；

王泽旭为周村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主任；

杨佃珠为周村区国土资源保障中心副主任；

卢振华为周村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；

宋柳为周村区水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；

毕研超为周村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
刘涛为周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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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晓瑞为淄博金财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

张伟为周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 1 年）；

于以恒为周村区商务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 1 年）；

高浦为周村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 1 年）；

车宁为周村区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挂职时间 1 年）。

免去：

李建胜的原周村区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和大数据中心主任职

务；

张旭东的原周村区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和大数据中心副主任

职务；

宋娟的原周村区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公室副主

任职务；

武兵的原周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心主任职务；

石盼盼的原周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阎雨霏的原周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张建国的原周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王泽旭的原周村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杨佃珠的原周村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毕研超的原周村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刘强的周村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卢振华的原周村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（改革

前）职务；

沈新波的原周村区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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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伟的原周村区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；

蔡海燕的原周村区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；

刘涛的周村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；

于建萍的周村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刘恒洲的原周村区信访督查专员职务；

宋柳的周村区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发展部部长职务；

朱凯的周村区新材料产业发展中心投资促进部部长职务；

马瑞的周村区丝绸路街道平安法治办公室副主任职务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8 月 21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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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8 月 21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